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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苯并[a]芘
苯并[a]芘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因其强致癌性而受到广泛关注。长期摄入苯并[a]芘超标的食品可能增加患胃癌、肺癌、皮肤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还可能对胎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影响生殖能力，可能导致胚胎死亡、生育能力降低或不育等问题，还可能抑制免疫系统功能，增加感染其他疾病的风险。‌《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中规定，花生油中苯并[a]芘检测值不得超过10 µg/kg。
本阶段，“市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花生油中苯并[a]芘超标。花生油中苯并[a]芘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花生油在加工过程中，如果温度控制不当，特别是在高温蒸炒阶段，容易产生苯并[a]芘，或精炼工艺不当，如脱色、脱臭等过程控制不佳，可能无法有效去除苯并[a]芘，导致成品油中苯并[a]芘含量超标。也可能是花生在种植、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可能受到土壤、水和大气中苯并[a]芘的污染。
二、毒死蜱
毒死蜱，又名氯吡硫磷，是一种硫代磷酸酯类有机磷杀虫、杀螨剂，具有良好的触杀、胃毒和熏蒸作用。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毒死蜱在葱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在胡萝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在马铃薯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在芹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5mg/kg。
本阶段，“市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葱中毒死蜱超标，原因可能是农户在种植过程中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三、噻虫胺
噻虫胺属于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内吸性、触杀和胃毒作用，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噻虫胺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4mg/kg，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在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在辣椒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5mg/kg。
本阶段，“市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台农芒（小），1批次香蕉，1批次山东姜中噻虫胺超标，原因可能是农户在种植过程中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四、镉(以Cd计)
镉是一种有毒重金属元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但并非人体必需元素。镉在食品中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食品链污染。镉主要蓄积在肾脏，损害肾近曲小管功能，导致蛋白尿、氨基酸尿、糖尿等症状，严重时影响肾功能。镉对生殖系统也有毒性，可能影响生育能力，导致性功能障碍等。长期摄入镉可能导致骨质疏松、软化，甚至引发“痛痛病”，表现为骨骼疼痛、病理性骨折等。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中规定，镉(以Cd计)在韭菜中检测值不得超过0.05mg/kg，在姜中检测值不得超过0.1mg/kg。
本阶段，“市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韭菜中镉超标。超标原因可能是工业污染，含镉的工业废水、废气排放污染土壤、水源，进而污染农作物和水产品。或者施用含镉的化肥和农药也可能导致农作物镉含量增加。
五、铅(以Pb计)
铅(以Pb计)是一种有毒重金属元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铅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都有损害作用，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更为严重，可能导致智力低下、学习障碍和行为异常。铅可抑制血红蛋白合成，引起贫血，表现为疲劳、乏力等症状。成人长期暴露则可能出现神经衰弱、周围神经炎等症状。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中规定，铅(以Pb计)在姜中检测值不得超过0.2 mg/kg。
本阶段，“市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小黄姜中铅(以Pb计)超标。超标原因可能是环境污染导致的食品链污染。以及农业生产活动中使用含铅的农药、化肥和灌溉水可能导致农作物直接吸收铅导致铅超标。
六、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SO₂）是一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主要用于防腐、漂白和抗氧化，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并改善其外观。在食品加工中，二氧化硫通常以气体形式使用，也可以通过添加亚硫酸盐类物质（如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等）产生。当二氧化硫溶解在水中时形成亚硫酸，对食品中的微生物有抑制作用。短期内大量摄入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食品，可能引起急性中毒，表现为咳嗽、咽喉肿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等，长期低剂量暴露于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肝脏和肾脏等器官造成潜在损害，增加患慢性疾病的风险。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二氧化硫在辣椒、花椒、辣椒粉、花椒粉中不得使用，在酱腌菜中检测值不得超过0.1 g/kg。
本阶段，“市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泡椒，1批次细辣椒粉不合格。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了改善食品的外观、保质期或降低成本，违规添加超过规定量的含硫类食品添加剂，或在生产过程中，对添加剂的用量控制不准确或搅拌不均匀导致部分产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或者采用硫磺熏蒸漂白等传统工艺制作，因操作不规范导致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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